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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公

司九届九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各股东签订<关

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>的议案》，相关公告已于 2017

年 10 月 28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http://www.sse.com.cn 进行了披露。 

同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山东瑞

福锂业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2267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现

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2017 年 10 月 27 日，你公司提交《关于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

之框架协议书》的公告，拟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福锂业”

或“标的公司”）98.51%的股权，交易对价不超过 35.96亿元。经事后审核，现

有如下问题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。 

一、根据公告，瑞福锂业主要从事碳酸锂、氢氧化锂及金属锂等锂电新材料

系列产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，拥有2.5万吨/年的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和3000吨/

年的高纯碳酸锂生产线，同时1万吨/年的电池级氢氧化锂正在实施中，预计到

2018年瑞福锂业将具备3.8万吨/年锂盐生产能力，力争跻身锂盐市场竞争力企业

前列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瑞福锂业近三年电池级碳酸锂的产能利用率、实际年产

量、销售量、销售金额、前五大销售客户及同比变化情况；（2）结合行业可比公

司情况和瑞福锂业锂盐提取方法技术、年提取产量等，量化分析标的资产在行业

内的市场竞争力。 

二、根据公告，标的资产2017年1-9月实现营业收入3.92亿元，实现净利润

1.11亿元。同时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2018至2020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数（扣除



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）分别为不低于4.2亿元、4.5亿元和

4.8亿元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资产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毛利率、

净利润及同比变化情况；（2）结合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和新能源汽车的行业发展

情况，具体说明前述盈利预测的可行性，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。 

三、根据公告，标的公司的生产原料锂矿石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，面临由此

带来的原材料成本波动或供应受限等风险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近三年瑞福锂业每

年锂矿石的进口量、进口单价、进口金额、前五大供应商及其所在国家；（2）请

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或公司为防止原材料价格波动拟采取的措施。 

四、根据公告，本次对交易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。请补充

披露自筹资金的具体金额、比例、自筹资金的主要来源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28日前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7年 10 月 31日前

对相关事项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。” 

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中的相关问题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为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公司股票将于

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，待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《问询函》并披

露相关公告后，将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0月 28日 


